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
支出憑證黏存單

所屬年度：     學年度
	傳票（付款憑單）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黏貼單據    張

	第  號
	工作（或業務）計畫：

	
	金                  額
	用途別  

	
	十
	億
	千
	百
	十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用途摘要   

	經  辦  單  位
	保  管  單  位
	總  務  單  位
	機關長官

或授權代簽人

	經辦人：
	保管人：
	出納：
	校    長

	單  位  主  管
	驗  收  單  位
	會  計  單  位
	

	主任：
	
	主任：
	



說明：

1. 對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。
2.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，面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貼整齊，每張發票之間距離約0.5公分，並以10張為限。
3. 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」。
憑     證     黏     貼     線








